中国人民银行莆田市中心支行

2015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特公布中国人民银行莆田市中心支行（以下简称“莆田市中心支行”）2015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本报告由工作情况概述，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情况，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情况，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其它需要报告的事项，附表等七部分组成。本报告中数据的统计期限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
第一部分    工作情况概述
2015年，莆田市中心支行认真贯彻总行和全省人民银行系统工作会议精神，结合我中支履职实际，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各项制度，拓宽公开渠道，严格信息公开审核，整体推进政府信息公开。
一、加强组织领导，推进实施政务公开工作。

充分发挥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的组织领导作用，形成由党委统一领导、办公室组织协调、纪检监察部门监督评议、法律事务部门法律把关、各科室具体分工负责的工作架构，明确相关科室是政务公开工作的主体，组织员工学深学透政务公开相关职责，并对公开内容的全面性、准确性、及时性负责。

二、落实工作制度，有序开展政务公开工作。

认真执行上级行制定的政务公开各项工作制度和莆田市中心支行制定的《政务公开实施意见》、《主动公开制度》（试行）、《依申请公开制度（试行）》、《政务公开评议制度（试行）》、《政务公开审查办法（试行）》、《政务公开监督检查制度（试行）》等六个制度,规范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行风评议、责任追究等信息公开工作程序。明确中支政务公开《目录》及《指南》，明确应主动公开信息、获取信息方式、政务公开工作机构和联系方式，以及信息公开类别、内容、公开时限等。

三、拓宽政务公开渠道，为社会公众获取政务信息提供便利。

（一）丰富政务公开手段，促进政务公开与金融宣传活动相结合。结合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热点问题，向金融机构和社会公众宣传中央银行的法定职能和与中央银行职能密切相关的金融法律法规和规章，着力引导金融机构、企业、公民依法合规开展和参与金融活动，增强遵守金融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自觉性，努力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一是以“3.15”为契机，联合莆田市工商部门在市中心繁华地段-莆田喜盈门开展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宣传活动。在各市级金融机构办公楼和广场醒目处悬挂宣传横幅，设立征信咨询、反假货币、金融稳定以及反洗钱等知识咨询点，积极为广大群众解答相关金融法律知识，传授识别假币要点等，活动期间，辖区270个网点共开展各类宣传86场次，发送各类宣传材料30100余份，活动收到了良好效果。通过媒体宣传报道，加深社会不同群体对相关金融知识的认识和了解，增强金融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意识。二是在《海峡都市报》上，专题开展“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普及“新消法”，告知金融消费者依法享有的权利及行使方式、解决纠纷的各种正当渠道以及进行投诉的途径。各金融机构借助短信平台、微信群圈，向客户发送宣传短信和消费者权益小贴士，拓宽宣传渠道，提高宣传实效。三是9月份组织金融机构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月宣传活动，普及金融消费者日常生产生活中所必需的金融知识及金融风险的辨识与防范等知识，主要包括金融法规、货币政策、金融消费权益保护、“12363”金融消费权益咨询投诉电话的使用、存保制度、支付结算、征信业务、反假货币、国库管理、反洗钱、外汇、金融IC卡等方面的金融知识。开展流动宣传，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点多面广、贴近客户的优势，通过组织金融机构在营业网点悬挂宣传横幅、摆放宣传册等，营造了浓厚的宣传氛围。如联合仙游县支行组织金融机构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月”进校园宣传活动，在仙游一中、二中、私立一中、现代中学、金石中学等五所中学校区悬挂征信业务、保障存款保险制度、支付结算、金融IC卡等宣传横幅，以移动媒介、短片视频和设点讲授等形式宣传普及金融知识。
（二）构建金融消费维权机制，将政务公开与维护辖区金融稳定相结合。成立保护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领导小组，与与银、证、保等金融机构建立协调机制，启动金融消费者维权合作机制。全年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4起，已办结24起。及时向社会公众公开宣传金融宏观调控政策和金融服务创新方面的新举措、新成效，消费者合法金融权益保护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督促金融机构推出公平、诚信的金融产品，及时解决投诉纠纷，维护辖区金融稳定。
（三）依托各种平台，实现政务公开与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相结合。通过全市金融工作会议、外汇管理工作会议等平台，积极宣讲稳健货币政策精髓内涵；通过提交政协提案，编发年度货币信贷政策操作指引、送阅件等形式，向地方党政、金融机构和企业及时传导稳健货币政策意图。适时开展货币政策执行情况、经济金融、外汇运行形势和民间借贷等监测分析，通过座谈会、约谈等方式，督促辖区金融机构加强科学管理，切实把好信贷投放力度和节奏。
（四）完善营业场所政务公开载体，做到政务公开与改进金融服务相结合。在对外服务窗口，将中支办公区示意图、内设机构及职责、领导班子成员及分工、政务公开目录及内容、行政许可项目的办事程序、方法，政务公开相关制度等项目录入电子触摸屏，实现了业务查询电子化服务模式，为社会公众提供便利化服务。同时通过设立意见箱、公布举报电话，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五）利用新闻舆论媒介，推动政务公开由被动向主动转变。通过《金融周刊》在莆田电视台《莆田财经报道》栏目，宣传人民银行职能、金融方针政策、反洗钱等金融知识等。在《湄洲日报》、《莆田晚报》、《侨乡时报》、《海峡都市报》等当地有影响力的新闻媒体适时澄清一些金融敏感问题、引导正确看待金融突发事件等。

五、严格信息公开审核，确保政务公开工作规范性。

对需要向社会公众公开或应公众申请公开的金融政策、规范性文件、制度和办法等，由职能部门提交申请，按照政务公开相关程序办理，正式刊发前由办公室审核。
第二部分    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一、信息公开的主要内容

（一）机构职责和设置

公开了莆田市中心支行机构性质和职责；内设处室职责；内设科室楼层分布和联系方式。

（二）主动公开的金融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公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外汇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及莆田市中心支行制定的关于印发《莆田市金融运行监测分析暂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莆银[2015]6号）、关于印发《莆田市银行业金融机构创建征信管理示范点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莆银[2015]38号）等规范性文件。

（三）实施的行政许可

公开了银行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发计1项行政许可。

（四）有关业务信息

1、按照《条例》规定应予公开的国家金融方针政策。

2、依托会议平台，如通过召开全市金融系统工作会议、座谈会、联席会议等，加强对金融运行、货币政策、金融稳定、金融服务中的重要问题或事项的宣传、解释。依托政府网的银企会商电子平台，适时发布莆田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情况表、莆田金融稳定报告等金融数据及金融预警相关信息。
3、对执法检查对象违规处罚的依据和程序。

（五）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信息
公开了莆田市中心支行的政府信息公开办事机构、办公地址、办公电话、传真等联系方式，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及工作动态等信息。

（六）其他有关信息

依照有关规定进行的人员录用、招聘等相关信息。
二、信息公开方式

（一）互联网公开。依托政府网的银企会商电子平台，适时发布莆田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情况表等金融数据及金融预警相关信息。依托上级行网站公开相关信息。
（二）服务窗口公开。在对外服务场所，通过制度上墙、在柜台放置业务办理指南等形式，对办事的条件、办理程序、投诉办法等内容予以公开。

（三）电子触摸屏公开。在营业厅设置电子触摸屏，便利公众查询机构职责、部门设置、行政许可事项说明、政务公开机构设置及联系方式。

（四）金融宣传公开。就有关金融知识、金融法律法规、业务规范等内容，每年通过组织专项（3.15、宣传月等）金融宣传活动予以公开。

（五）通过媒体公开。通过莆田电视台、《湄洲日报》、《莆田晚报》、《侨乡时报》等媒体，对人民银行相关政策及工作成效进行正面解读，普及宣传的主要内容有央行职能、金融法律法规、重要金融政策、金融知识等。
（六）会议公开。对金融运行、重大金融政策、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金融服务等重要问题，通过举办全市金融工作会议、金融系统调研座谈会等公开。

第三部分    依申请公开、不予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一、依申请公开情况
2015年，莆田市中心支行受理申请公开事项0件。

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莆田市中心支行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审查机制和程序，明确对于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金融信息，与行政执法有关，公开后会影响检查、调查、取证等执法活动或者会威胁个人、单位安全的事项等金融信息不予公开。
第四部分    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情况
2015年，莆田市中心支行未发生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申请、提起行政诉讼情况。
第五部分    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减免情况
2015年，莆田市中心支行尚未向申请人收取相关费用。
第六部分  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本年度暂无其它需要报告的事项。

第七部分    附   表

政府信息公开情况统计表。

	政府信息公开情况统计表

	

	（2015年度）

	
	
	
	
	
	

	　　　填报单位（盖章）：
	莆田市中心支行

	统　计　指　标
	单位
	统计数

	一、主动公开情况
	——
	　　　　

	　　（一）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149

	　　　　（不同渠道和方式公开相同信息计1条）
	
	

	　　　　　　其中：主动公开规范性文件数
	条
	2

	　　　　　　　　　制发规范性文件总数
	件
	5

	　　（二）通过不同渠道和方式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
	——
	

	　　　　　1.政府公报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96

	　　　　　2.政府网站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61

	　　　　　3.政务微博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0

	　　　　　4.政务微信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0

	　　　　　5.其他方式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66

	二、回应解读情况
	——
	

	　　（一）回应公众关注热点或重大舆情数
	次
	22

	　　　　 （不同方式回应同一热点或舆情计1次）
	
	

	　　（二）通过不同渠道和方式回应解读的情况
	——
	

	　　　　　1.参加或举办新闻发布会总次数
	次
	0

	　　　　　　 其中：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新闻发布会次数
	次
	0

	　　　　　2.政府网站在线访谈次数
	次
	1

	　　　　　　 其中：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政府网站在线访谈次数
	次
	1

	　　　　　3.政策解读稿件发布数
	篇
	0

	　　　　　4.微博微信回应事件数
	次
	0

	　　　　　5.其他方式回应事件数
	次
	22

	三、依申请公开情况
	——
	

	　　（一）收到申请数
	件
	0

	　　　　　1.当面申请数
	件
	0

	　　　　　2.传真申请数
	件
	0

	　　　　　3.网络申请数
	件
	0

	　　　　　4.信函申请数
	件
	0

	　　（二）申请办结数
	件
	0

	　　　　　1.按时办结数
	件
	0

	　　　　　2.延期办结数
	件
	0

	　　（三）申请答复数
	件
	0

	　　　　　1.属于已主动公开范围数
	件
	0

	　　　　　2.同意公开答复数
	件
	0

	　　　　　3.同意部分公开答复数
	件
	0

	　　　　　4.不同意公开答复数
	件
	0

	　　　　　 　其中：涉及国家秘密
	件
	0

	　　　　　　　　　 涉及商业秘密
	件
	0

	　　　　　　　　　 涉及个人隐私
	件
	0

	　　　　　　　　　 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件
	0

	　　　　　　　　　 不是《条例》所指政府信息
	件
	0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件
	0

	　　　　　5.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数
	件
	0

	　　　　　6.申请信息不存在数
	件
	0

	　　　　　7.告知作出更改补充数
	件
	0

	　　　　　8.告知通过其他途径办理数
	件
	0

	四、行政复议数量
	件
	0

	　　（一）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数
	件
	0

	　　（二）被依法纠错数
	件
	0

	　　（三）其他情形数
	件
	0

	五、行政诉讼数量
	件
	0

	　　（一）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或者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数
	件
	0

	　　（二）被依法纠错数
	件
	0

	　　（三）其他情形数
	件
	0

	六、举报投诉数量
	件
	0

	七、依申请公开信息收取的费用
	万元
	 0.00 

	八、机构建设和保障经费情况
	——
	

	　　（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专门机构数
	个
	0

	　　（二）设置政府信息公开查阅点数
	个
	0

	　　（三）从事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人员数
	人
	6

	　　　　　1.专职人员数（不包括政府公报及政府网站工作人员数）
	人
	0

	　　　　　2.兼职人员数
	人
	6

	　　（四）政府信息公开专项经费（不包括用于政府公报编辑管理及政府网
	万元
	 0.00 

	　　　　　站建设维护等方面的经费）
	
	

	九、政府信息公开会议和培训情况
	——
	

	　　（一）召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会议或专题会议数
	次
	1

	　　（二）举办各类培训班数
	次
	0

	　　（三）接受培训人员数
	人次
	0

	　　单位负责人：
	康志强
	审核人：
	林劲挺
	填报人：
	陈清疆 

	　　联系电话：
	2694530
	
	
	填报日期：
	2016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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